
 嘉庚体育馆宣传位租赁合同
                                          合同编号：              
甲方：厦门宝达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 
    
为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规定，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协商达成本租赁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租赁内容
乙方拟向甲方租赁嘉庚体育馆宣传位，租赁前，乙方已经对租赁场所进行实地查看，对按照现状租赁无异议。具体租赁内容如下：
	项目
	租赁位置
	数量 
	尺寸
	备注

	1
	厦门市集美区乐海路3号嘉庚体育馆比赛馆BC出入口通道上方
	1块
	9.2m*2.07m
	


二、租赁期限
租期     个月，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三、租费、保证金的支付和结算
1. 场地租金费用（下称“租费”，含税），每月人民币       整（¥       ）。
2.租费一次性支付，乙方需支付人民币      元整（¥       ），乙方应于    年     月    日前以转账的方式将租费足额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甲方应于收到款项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开具等额的增值税发票。
3.合同保证金：合同签订后的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整（¥      ）作为本合同的无息保证金。乙方如未按时向甲方缴纳全额保证金，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没收乙方已缴交的合同保证金。合同期内，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用合同保证金抵偿使用费或其他应付款；甲方同意抵偿的，乙方应在抵偿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补足合同保证金。
本合同终止后，乙方结清所有应付而未付费用且按约办理完租赁场所的交接手续后，甲方在10个工作日内将合同保证金余额无息返还给乙方。
4、 租赁场所的交接及返还
1.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合同保证金及租费后3日内，按合同约定的租赁起始日将租
赁场所交付给乙方。若因乙方逾期支付保证金或租费而导致租赁场所移交时间迟于本合同约定的租赁起始日的，租期的起算时间仍按本合同第二条约定执行，并不因交付时间推迟而顺延。
2.本合同终止或提前解除合同当天，乙方应撤除宣传位布置并将租赁场所恢复原状，并在3日内将租赁场所清洁良好且各基础设备处于完好状态后返还甲方，甲方无须给予补偿。乙方逾期返还租赁场所的，从逾期之日起，每逾期壹日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期内最后一期月租费5%的逾期占用费；并且，甲方有权自行收回租赁场所，乙方遗留在租赁场所的物品视为废弃物，甲方有权自行处置，处置费用由乙方承担，处置所得归甲方。
五、租赁区域的使用、维护和费用
1.乙方负责宣传位的制作、布置、安装、管理及维护等，该事项及由此产生的一
切费用由乙方自行负责。甲方只负责提供场地租赁，其余与宣传位相关所需的所有费用，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2.租赁期间，乙方应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定期对租赁场所的宣传布置进行安全检
查。宣传位布置须保持安全及良好状态，不得危及嘉庚体育馆安全或妨碍观瞻。若出现安全隐患或宣传布置毁损的，乙方应无条件响应甲方的要求及时撤换宣传，并承担撤换的全部费用。
六、 双方权利与义务
1. 租赁区域产权属甲方所有，乙方只拥有该宣传位置的使用权，乙方不得对宣传位置的设施、规格、形状等进行修改。
2. 乙方宣传内容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并按相关职能部门的要求进行审批及报备工作，确保宣传内容的合法性、真实性、可靠性及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甲方有督促乙方对宣传版面的整改和安全性督查的权利。
3. 甲方场馆大型活动期间，如需要对宣传位进行临时遮挡或撤除的，乙方应无条
件配合；如遮挡或撤除时间连续超过一周的，合同期限将自动根据遮挡或撤除时间顺延。
4. 乙方人员在日常管理、维修、保养、撤换宣传布置等期间发生的任何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事件，或因宣传布置掉落等造成任何人员遭受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均由乙方负责解决与赔偿；如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由乙方赔偿甲方全部的损失。
5. 因甲方经营行为，导致需提前终止本租赁合同的，甲方按实际租赁月份计收乙方的租赁费用，不足一个月的按日计算（即当期月租金/30天）。
6. 因政府行为、地震等不可抗力，造成本租赁合同无法履行的，乙方应配合甲方解除租赁合同或变更宣传位的要求。如解除合同的，合同租金按第六条第4款约定的方式结算；如变更宣传位的，乙方应与甲方签署书面补充协议予以变更。
7. 因甲方经营行为导致租赁的宣传位需暂时撤除的，乙方应配合甲方予以撤除，如暂时撤除的时间超过一个月的，租赁期限予以顺延。
七、违约责任
1. 乙方逾期支付租费的，从逾期之日起，每逾期壹日应向甲方支付应缴纳金额3‰的违约金；逾期超过10日的，甲方除有权按本条约定收取违约金外还有权解除合同。 
2. 乙方如不及时响应甲方对宣传位管理维护及宣传布置和整洁性所提出的整改要求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没收保证金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第三条约定的租金总额10%的违约金。
3. 乙方违反本合同项下的其他义务，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负责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八、不可抗力
    因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致使场地毁损或造成任何一方财产损失时，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九、其他约定
[bookmark: _GoBack]1.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 本合同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自双方权利义务履行完毕之日终止。
（以下无正文）

甲方：厦门宝达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737888729R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开户行：建行集美支行                  开户行：
帐号：35101556001059000668            帐号：
联系电话：0592-5898952                联系电话：                                             

签订地点：厦门市集美区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